
《关于制定叶城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
收费标准的通知》政策解读

叶城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6年3月16日印发了《关于制定叶城县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费标准的通知》（叶发改规【2026】1号）文件，以下简称“《通知》”，现解读如下：
1、 出台背景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决策部署，规范叶城县公共租赁住房经营管理，提升保障服务质效，县发展改革委已对昆仑公共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费标准履行调价程序，结合我县实际，借鉴周边县市经验，拟定租金调整方案。本次调整兼顾民生保障与公共租赁住房运营可持续，通过差异化标准降低低收入群体负担、保障特殊群体权益，同时参考成本合理定价，确保公共租赁住房长期稳定供给，助力叶城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促进住房资源公平善用。
二、制定原则
保障优先：对城乡低保、分散特困对象、残疾家庭实行极低租金，兼顾支付能力；
成本适配：参考运营成本，区分小区热度、楼层差异制定差异化标准；
动态调整：如遇法律、法规或国家、自治区、地区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及时更新调整；
公开透明：全面公示标准、依据及监督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三、定价方案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实行政府指导价，由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按照适当低于同地段、同类型住房市场租金水平，并根据保障对象的支付能力，实行差别化的租金。
（一）面向社会配租公共租赁住房
1.城乡低保、分散特困对象、残疾家庭租金统一为1元/㎡/月，不区分楼层和小区（低保、分散特困对象、残疾家庭以民政、残联等部门审核确认结果为准）。
2.其他城乡社会救助对象租金标准为：1-3层4.2元/㎡/月、4层3.8元/㎡/月、5层及以上3.4元/㎡/月，不区分小区（社会救助对象以民政部门审核确认结果为准）。
3.中等偏下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租金标准根据小区不同、楼层不同，收取3-7元/㎡/月不等的租金。
（1）一类小区。主要指出租率高、配套设施完善、出行便利、地段优越、商业配套成熟的小区。
具体区域包括：东城A区、健康苑A区、健康苑B区、青年小区、阳光小区、和谐小区、建业小区、幸福苑小区、西城小区、协力小区、明苑小区、石榴B区、新苑小区。
租金标准为：1-3层（含）7元/㎡/月；4层5.8元/㎡/月；5层及以上4.5元/㎡/月。
（2）二类小区。主要指出租率平稳、配套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地段适中、基本商业服务覆盖小区。
具体区域包括：晨光小区、东城B区、东城C区、昆仑A区、南环A区、南环D区、田园A区、田园B区、田园C区、雪域A区、雪域C区、雪域D区、南城A区、南城B区、如意小区、西城B区、西城C区、永安B区、农技小区、东城D区、南环B区、南环C区、昆仑B区。
租金标准为：1-3层（含）6元/㎡/月；4层5元/㎡/月；5层及以上4元/㎡/月。
（3）三类小区。主要指出租率较低、配套设施基本完善、交通通达性一般、地段相对偏远、商业服务覆盖有限的小区。
具体区域包括：金果B区、朗玛城小区、金果C区、雪域B区。
租金标准为：1-3层（含）4元/㎡/月；4层3.5元/㎡/月；5层及以上3元/㎡/月。
重工业园区、飞地园区、企业内部公共租赁住房、乡镇干部周转房参照三类小区标准执行。
（二）企业整租使用的公共租赁住房（只限于职工居住）
企业批量租赁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参照分类小区租金标准执行。
四、说明
1.计费规则：按建筑面积计收，租金不含水、电、气、物业等费用，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2.执行时间：2026年5月1日正式执行；
[bookmark: _GoBack]3.旧文废止：《关于调整叶城县公租房租金价格的通知》（叶发改〔2021〕33号）废止。
4.监督管理：收费企业应在服务区域内醒目位置公示收费备案批复、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收费依据、12315价格举报电话等，严禁违规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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